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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GS—2020—82

珠民〔2022〕147 号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医疗
保障局关于印发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

照护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区（经济功能区）民政(社会事务、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社

区工作、社会事业)、卫生健康部门，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

构的管理，决定将《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

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珠 海 市 民 政 局

文件珠 海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珠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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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贯彻落实。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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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
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

点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的管理，根据《关于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7 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府办函〔2019〕158 号）、《珠海市高龄

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珠民办函

〔2020〕112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服务机构，是指依法登记具有法人

资格，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能够开展长期照护服务，并与

民政部门签订长期照护服务协议，为我市享受长期照护服务补

贴的高龄重度失能长者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养老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相

关管理等活动。

第四条 区民政部门负责服务机构申请的受理、初核及日

常监管等工作。市民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实施情况进行统筹管

理，对服务机构进行备案、公示及年度考核。市医疗保障经办

机构负责医保基金的审核、结算。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服务

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护理服务进行监管，并加强技术指导。各

级财政部门负责按规定做好相关政策落实的经费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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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确定服务机构的原则：

（一）合理布局，满足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需求。

（二）兼顾公立与民营，鼓励医养结合机构发展，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合理控制服务成本，提高

服务质量。

第六条 申请成为服务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应依法登记并经民政部门备案的养老机构，内设有

医疗机构，且该医疗机构为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以下简称定点医疗机构）。

（二）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在三星及以上等级，且在评定有

效期内,或近五年内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

（三）护理床位超过总床位 50%。

（四）遵守国家有关养老服务管理和价格管理的法律、法

规、标准和规范，有健全和完善的服务管理制度。

（五）长期照护服务人员配置应符合服务机构所属行业的

相关规定。

（六）服务场所使用权、租赁合同剩余有效期限 1 年以上

（从递交申请资料之日起计算)。

(七) 服务机构与护理服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

协议，并依法为其职工参加社会保险。

(八) 服务机构自申请之日起回溯三年内在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广东珠海）无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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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申请成为服务机构，应填写《珠海市高龄重度失

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构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并如实提供以下资料:

（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复

印件。

（二）《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名册表》。

（三）等级评定证书或省级及以上荣誉证明复印件。

（四）服务场所产权、租赁合同复印件。由政府兴办，社

会组织或个人采取承包、租赁、合营等方式与政府合作运营的

养老机构，应当提供产权人与运营者签订的有效协议的复印件。

养老机构在申请服务机构、接受核查时，必须提供真实、有

效、完备的数据、资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的行为，

一经查实，取消其服务机构资格；对已经拨付的补贴资金予以追

缴，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服务机构按以下程序申请：

（一）申请。拟申请服务机构的养老机构将书面材料提交

所在区民政部门。如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区民政部门应通知

其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

（二）区民政部门初核。区民政部门自收到养老机构申

报资料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组织工作小组完成初核评估，并

在《申请表》中填写初核意见，加盖公章后，连同相关材料报

送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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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民政局审核。市民政局根据区民政部门初核结果，

核定服务机构名单，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7 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确定为长护定点机构，由市民政局

颁发服务机构标识牌。

第九条 服务机构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拆分、合并或变更

机构性质、单位地址的，应自批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携带有

关资料，到区民政部门重新提出服务机构申请。变更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核定护理床位数等信息的，服务机构应及时携带

有关材料到区民政部门提出服务机构变更申请。服务机构不按

时办理以上手续的，区民政部门应及时报告市民政局，并停止

结算服务补贴。

第十条 市民政局与服务机构应在平等沟通、协商谈判的

基础上，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协议文本另行拟定。

第十一条 服务协议有效期限一般为 1 年。服务协议执行

期间有新增约定事项，可以通过补充服务协议予以明确。服务

机构要严格遵循服务协议约定，认真履行服务协议。违反服务

协议约定的，按照服务协议追究其责任。服务协议期满前，市

民政局应对服务机构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考核。对于考核合

格的服务机构，与其续签服务协议；对于考核不合格的，不予

续签。

第十二条 服务机构及其内设医疗机构按照老年人照顾需

求等级评定结果，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为符合条件的高龄重

度失能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和必要的基本医疗护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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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具体服务项目清单详见附件 3 和附件 4）。

第十三条 区民政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服务机构执

行长期照护服务相关政策情况、履行服务协议情况、各项监督

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管理和日常巡查。对于违法违

规情形，应当提出整改意见，并书面报市民政局。涉及其他行

政部门职责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四条 市民政局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对服务机构进行

年度综合考核，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与下年度服务机构核定挂钩。

年度考核内容包括：

（一）基础管理情况：包括机构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

护服务规章制度制定及落实、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服务

相关资料文书管理、享受服务长者身份核对、代入住长者申请

长护补贴资金情况、护理人员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及投诉处理、

发生违规被处理情况等。

（二）为享受服务长者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情况：包括年度

服务总量、护理计划制定及执行情况、日常护理服务工作质量、

参保人满意度评价等。

（三）根据国家、省、市相关工作要求规定的其他内容（根

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五条 “ 珠海市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归集的数据是资助

资金发放的重要依据。养老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信息、人员配备、

老人入住时长、老人身体状况、服务项目等相关数据应归集至市

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申请机构纸质材料与平台信息不一致的，



- 8 -

以平台信息为准。

第十六条 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责

令改正，追回已发放长期照护服务补贴；情节严重的，还应与

其终止服务协议；涉及其他行政部门职责的，移交相关部门；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核验长期照护服务申请人相关材料或发

现冒用、伪造、变造、失效的材料，仍为其提供服务，并代为

申请长期照护服务补贴的。

（二）为长期照护服务对象制定不合理的服务计划，诱导服

务对象选择或者提供不必要的服务、虚构服务，抬高入住费用

的。

（三）通过向服务对象重复收取、分解收取、超标准收取或

者自定标准收取的费用，增加服务对象负担。

（四）重复申请与长期照护服务补贴类型相关的替他补贴。

（五）在提供护理服务中受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以及其他

行政部门处罚、且造成服务对象损失的。

终止服务协议的服务机构，两年内不可再次提出服务机构

申请。

服务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严重违反本规定的，民政部门可

以采取暂停其补贴费用结算支付的措施；涉及其他行政部门职

责的，移交相关部门；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三年，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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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构

申请表

2.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名册表

3.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基本生活照料

服务项目

4.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基本医疗护理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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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构申请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
代表人

电话
主 要
负责人

电
话

总床位数
其中护理
床位数

护理床位
占比

在院老人数 在岗工作人员人数

养老机构
类型

养老机构设立许
可证号或备案号

内设医疗
机构类型

□定点医疗机构 □内设诊所

内设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编号

内设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有效期

星级评定等级
省级及以上
荣誉获得情况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有无不良信用记录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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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承

诺

书

本机构郑重承诺:本机构认真贯彻执行《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

者长期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珠海市高龄重度

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本着保护

老年人基本权益,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权

和发展权,减轻老年人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服务宗旨,

认真负责地做好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服务相关工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初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由各区 2 份，分别由各区民政部门和市民政局存档。

2.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记录由市民政局查询后填写。

3.护理床位界定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护理型养老床位发展与监测工作的通知》（粤民办函

[2020]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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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珠海市长期照护定点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名册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类别 执业证书编号 执业证有效期 合同有效期 手机号码 备注

填写说明：

1. 职业类别可选填“护理员”“医师”“护士”、“康复师”“社会工作者”“财务”“工勤人员”等

2. 如果未取得相关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及执业证有效期可填无

3.合同有效期按照**年**月**日至**年**月**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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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基本生活照料服务项目

项目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备注

（一）环境与安全

1.房间、卫生间清洁及安全

1.保证居住环境安静、整洁、安全、舒适；

2.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无异味；

3.防滑及过道无障碍物；

4.定期清洁房间地板、桌面及家具。

2.毛巾、洗脸盆、便器清洁 洗刷用具及生活用物洁净，摆放适宜。 清洗：1次/日随时清洗用物

3.房间设施安全，按需增设扶手、

床栏
预防跌倒/坠床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

4.室外活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定期安排室外晒太阳，鼓励主

动/被动运动。

（二）生活护理

5.床单位整洁

1.每日整理床单位，每月更换被罩、床单、枕巾；

2.保持床单位清洁、干燥、平整、舒适；

3.失能者安全、舒适。

需要时

6.上床栏，备拐杖或助行器

1.无坠床、跌倒发生；

2.躁动/不合作者建议安装床栏；

3.行动不便者建议购置拐杖或助行器。

需要时

7.协助移动

1.安全移动，不发生跌倒、皮肤破损；

2.根据情况建议购置适当的手杖、拐杖、步行器、

轮椅等助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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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备注

8.穿/更衣
1.帮助起床穿衣、睡前脱衣；

2.按需添减衣物，保持服饰整齐。
需要时

9.面部清洁、梳头和口腔护理

1.协助漱口、刷牙、棉棒或棉球擦拭及假牙清洁保

养；

2.面部清洁无污垢，头发整齐；

3.口腔清洁无异味。

2次/日（早、晚）；需要时餐后漱口

10.床上温水擦浴/淋浴协助

1.床上擦浴、轮椅淋浴、按需局部应用润肤露；

2.防受凉，防烫伤；

3.保护失能者隐私，尊重心理需要；

4.固定各种管道，保持通畅；

5.失能者安全、舒适；

6.按需使用润肤露。

夏天：不少于 1次/天

冬天：不少于 1次/2天

11.床上洗头
1.清洗、吹干头发；

2.头部清洁，无异味、舒适。
1次/周，需要时增加

12.剃胡须和理发 保持仪表端庄，舒适。 需要时

13.会阴部及肛周护理

1.会阴清洁，无异味；

2.肛周清洁；

3.注意保护隐私。

1次/日
大小便污染时及时清洁

14.手、足部清洁

1.修剪指（趾）甲；

2.清洁/抹洗手、足皮肤；

3.手、足部舒适。

1次/2周

15.睡眠护理

1.睡前洗漱；

2.提供安静、适宜的睡眠环境；

3.保持良好的睡眠姿势与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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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备注

（三）对非禁食失

能人员协助进食/水

16.管饲（经鼻、经口、胃造瘘注食）

1.操作者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方

可执行；

2.按需经胃管注入营养物，并做好管饲饮食护理；

3.进食后保持坐姿或半卧位半小时；

4.无误吸发生。

遵医嘱

17.喂饭（经口进食者）

1.如有吞咽评估结果，根据其报告选择合适的食物

种类；

2.送饭到床前，选取合适体位、器具，协助获帮助

失能人员进食，饮水；餐后清洗餐具；

3.喂食中观察吞咽情况，无噎食和误吸发生；

4.进食后检查口腔是否有残留食物；

5.饭后协助洗脸、洗手，漱口；

6.无呛咳或误吸。

按时

（四）口服给药 18.协助安全用药

1.了解用药史，按医嘱正确服药；

2.按时服用餐前或餐后药；

3.服药后要确认已服下；

4.管饲者须将药物碾碎溶解后注入；

5.观察药物不良反应；

6.药杯定期清洗。

遵医嘱

（五）卧位护理

19.协助更换体位、拍背 适时更换体位，保持肢体功能位。 需要时

20.预防肺部感染
有效翻身拍背、深呼吸及咳嗽，需要时辅助器械排

痰。



- 16 -

项目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备注

21.协助肢体功能活动
1.指导主动或被动运动；

2.使用适当用具防止足下垂。

22.压疮预防及护理

1.观察皮肤情况，定时翻身；

2.放置软枕于骨隆突及身体空隙处；

3.保持皮肤清洁；

4.正确固定管道，避免受压。

1次/2小时改变体位

（六）排泄护理

23.失禁护理

1.及时更换纸尿布或尿套，保持会阴部和肛周皮肤

干燥完整；

2.排便后用温水清洗肛周皮肤；

3.失能者舒适、房间无异味。

需要时

24.床上使用便器
1.排泄物无污染床单位；

2.骶尾部皮肤无破损。
需要时

25.留置尿管护理

1.保证尿管固定、通畅；

2.每日进行尿道口及会阴部清洁；

3.妥善固定尿袋，定时放尿。

会阴部每日清洗不少于 1次

26.尿潴留护理
专业人员指导掌握并进行留置导尿或清洁间歇性

导尿术，缓解尿潴留，减轻痛苦。
需要时

27.尿排泄障碍者护理 指导膀胱/盆底肌功能训练，改善膀胱/盆底肌功能。 每天 3次

28.肠胀气、便秘护理

1.饮食指导；

2.腹部按摩、热敷，帮助排除肠腔积气，减轻腹胀；

3.必要时开塞露通便。

需要时

29.粪便嵌塞护理 人工取便，解除痛苦。 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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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备注

30.造瘘口护理

1.保护造瘘口周围皮肤清洁；

2.妥善固定、不渗漏；

3.观察造瘘口有无异常情况；

4.按需更换并清洁便袋。

1次/3-5日，如有渗漏应随时更换

（七）心理慰藉 31.关注心理需求

1.避免虐待失能人；

2.不可打骂失能人、强迫进食、怠慢失能人等；

3.重视失能人的自尊和情感需求；

4.观察失能人的情绪，预防自杀、自残。

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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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珠海市高龄重度失能长者长期照护基本医疗护理服务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明

1
气管切开

护理

含吸痰、药物滴入、

定时消毒、

更换套管及敷料，

包括气管插管护理

1.评估患者情况；

2.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3.执行无菌操作；

4.保持呼吸道湿润通畅，可遵医嘱给予湿化、药物滴入、雾化等；

5.气管套管固定牢固，松紧以固定带和皮肤进一指为宜，切口敷料每

天更换一次，保持清洁，必要时随时更换；

6.切口无血迹，周围组织无皮下气肿、红肿，无痰液溢出。

一次性吸引管，

一次性气管套管，

一次性吸痰管，

一次性敷料，

人工鼻

（湿热交换器）

日 遵医嘱

2 吸痰护理
含叩背、吸痰，

不含雾化吸入

1.执行无菌操作；

2.吸痰使用一次性吸痰管；

3.调节负压（成人 40-53.3kPa，小儿 33-40kPa），插入深度适宜(经口

插管深度 14-16cm,经鼻腔 22-25cm，气管套管 10-20cm，气管导管

10-25cm)，动作轻柔，吸痰干净，每次吸痰时间不超过 15秒；

4.有效促进痰液排出，保持呼吸通畅。

一次性吸痰管，

一次性吸引瓶内胆
次 遵医嘱

3
糖尿病

足护理

指导患者足部皮肤

保养、足部运动、

预防足外伤、剪趾甲

等措施，正确处理鸡

眼、脚癣级局部溃疡，

不含换药

1.每日对足部进行检查,保持足部卫生；

2.正确修剪趾甲：沿趾甲缘修剪趾甲，不宜剪得太短，以免损伤甲沟

皮肤。慎用热水袋保暖,以避免烫伤；

3.保持脚趾间的皮肤清洁和干燥。

长期抗菌材料 次 遵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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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明

4
鼻饲管

置管

1.插管过程中要注意动作轻柔，胃管应充分润滑，避免损伤食道黏膜；

2.为防止食管反流置入深度延长 8~10厘米；

3.置管成功后妥善固定、防止打折，避免脱出。

药物和一次性

胃肠管
次 遵医嘱

5 灌肠
包括不保留灌肠、

保留灌肠

1.掌握灌肠液的温度、浓度、流速、压力和液量；

2.灌肠过程中注意观察病人的反应，若出现面色苍白、出冷汗、剧烈

腹痛、脉速、心慌气急、应立即停止灌肠；

3急腹症、消化道出血和各严重疾病晚期病人严禁灌肠。

次 遵医嘱

6 导尿
包括一次性导尿和

留置导尿

1.执行无菌操作；

2.动作轻柔，以免尿道损伤；

3.为尿潴留病人导尿时，第一次放尿不能超过 1000ml；
4.观察病人反应，观察尿液颜色、性质。

导尿包、尿管、

尿套及尿袋
次 遵医嘱

7 膀胱冲洗

1.执行无菌操作；

2.冲洗液温度 35℃-37℃，膀胱内出血时应使用 4℃左右的冷冲洗液；

3.冲洗速度根据流出液颜色调节；

4.冲洗过程观察引流是否通畅、引流液颜色、性质；询问有无膀胱憋

胀感、痉挛痛或尿道痛等；

5.观察患者情况。

一次性膀胱冲洗

材料
次 遵医嘱

8 肛管排气

1.协助患者取左侧卧位；

2.将肛管插入深度深度为 15～18cm保留时间＜20min；
3.观察患者腹胀减轻情况。

次 遵医嘱

9 特大换药

1.执行无菌操作，评估患者伤口情况；

2.选择合适的敷料，先换清洁伤口，后换感染伤口；

3.敷料潮湿时，必须立即予更换。

次

遵医嘱，创面 50（不

含）cm²以上或长度

25（不含）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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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明

10 大换药

1.执行无菌操作，评估患者伤口情况；

2.选择合适的敷料，先换清洁伤口，后换感染伤口；

3.敷料潮湿时，必须立即予更换。

次

遵医嘱，创面 30（不

含）-50（含）cm²或
长度 15（不含）-25
（含）cm

11 中换药

1.执行无菌操作，评估患者伤口情况；

2.选择合适的敷料，先换清洁伤口，后换感染伤口；

3.敷料潮湿时，必须立即予更换。

次

遵医嘱，创面 15（不

含）-30（含）cm²或
长度 10（不含）-15
（含）cm

12 小换药

1.执行无菌操作，评估患者伤口情况；

2.选择合适的敷料，先换清洁伤口，后换感染伤口；

3.敷料潮湿时，必须立即予更换。

次

遵医嘱，创面 15（含）

cm²以下或长度 10
（含）cm以下

13 酒精擦浴

1.评估患者情况，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2.擦浴过程中，需密切观察病人的反应，若出现寒战、面色苍白、脉搏

或呼吸异常，应立即停止；

3.擦浴 30分钟后复测体温；

4.胸前区、腹部、后颈、足心禁忌擦拭；

5.血液病患者禁忌使用酒精擦浴,对酒精过敏及皮肤有破损、糜烂不宜酒

精擦浴。

次 遵医嘱

14 冰袋降温 包括冰帽降温

1.评估患者情况，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2.在使用冰帽时要随时注意头皮情况，定时进行头皮按摩，促进血液循

环，防止头皮压疮发生；

3.置于颈部外侧的冰块不易过重，以免影响呼吸和颈静脉回流；

4.若有苍白、青紫、灰白、颤抖、疼痛或有麻木感须立即停止使用；

5.禁忌：枕后、耳廓、阴囊处、心前区、腹部、足底放置冰袋。

次 遵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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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基本要求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明

15
低流量

给氧

1.评估患者情况，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2.使用单/双鼻导管吸氧，.调节氧流量 1～2L/min；
3.指导家属勿随意调节氧流量，注意防火、防震、防热、防油；

4.按时更换湿化瓶；

5.观察氧疗效果。

小时 遵医嘱

16
中流量

给氧

1.评估患者情况，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2.使用单/双鼻导管吸氧，.调节氧流量 2～4L/min；
3.指导家属勿随意调节氧流量，注意防火、防震、防热、防油；

4.按时更换湿化瓶；

5.观察氧疗效果。

小时 遵医嘱

17
高流量

给氧

1评估患者情况，告知患者操作过程；

2.使用单/双鼻导管吸氧，.调节氧流量 4～6L/min；
3.指导家属勿随意调节氧流量，注意防火、防震、防热、防油；

4.按时更换湿化瓶；

5.观察氧疗效果。

小时 遵医嘱

18
关节松动

训练

包括关节被动活动、

持续被动运动训练

（CPM）、小关节

(指关节)、大关节

1.评估患者全身及关节情况；

2.帮助患者进行关节被动活动及训练；

3.对关节肿胀、骨折、恶性肿瘤及严重骨质疏松等禁止训练。

次 遵医嘱

备注: 基本医疗护理项目的提供要遵医嘱，并根据入住老人的实际需求提供。价格按照主管部门核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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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司法局(市委依法治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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